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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社會工作概論 2 2 2 2 

科技輔具應用 2 2 2 2

安寧照護 2 2 2 2

中醫照護概論 2 2 2 2

長期照護機構人力資源管理 2 2 2 2

長期照護機構行銷學 2 2 2 2

長期照護法規與案例分析 2 2 2 2 

老人關懷與溝通 2 2 2 2

輔助療法 2 2 2 2

失智症照顧 2 2 2 2

銀髮創新產業 2 2 2 2

社區照顧管理 2 2 2 2

長期照護資源應用 2 2 2 2

老人健康促進 2 2 2 2 

12 12 0 0 4 4 0 0 4 4 4 4

54 60 14 14 12 13 3 6 13 13 12 14

80 86 21 21 19 20 3 6 21 21 16 18

，且成績全部及格，始能畢業。

2. 畢業門檻、證照項目，依科公告資訊為主。

1. 二專學生必須修滿「通識核心科目」18學分，「專業核心科目」27學分」，「通識校定必修科目」4學分，「專業必修科目」15學分，「通識校定選修科目」4學分，「專業選修科目」至少12學分，總計80學分

靈修宗教與文學

環境安全與衛生概論

  修業科目表

小   計
人際關係與溝通
有氧運動
生命教育概論
照護日語
醫護英語會話

※ 備註：

慢性病照護學
高齡學
長照營養與膳食製備
復健照護學
照顧服務概論

老人服務事業概論
居家服務督導實務

二學年總計 80 

小   計
專業科目總計

學年總計 3

學期學分時數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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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用藥概論
照顧服務實驗

37 40 

照顧管理
長期照護專題研討

小   計

社

區

照

護

領

域

長照活動設計

通識科目總計

專

業

核

心

科

目

長期照護
解剖生理學概論

長期照護機構管理
長期照護實習(二)
身心障礙概論

小   計

長期照護實習(一)

暑假

倫理與法律
英文

第一學年(104)

性別教育

授      課      時      數

管理學
多媒體應用

小   計
音樂賞析

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104學年度入學適用 二年制　在職專班 長期照護科

小   計

第二學年(105)

上 下 上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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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
電腦軟體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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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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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術鑑賞
健康促進

照護客語


